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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 

開會時間：115年 5月 22日(星期五)上午 09時 10分 

開會地點：和平校區行政大樓六樓第三會議室、燕巢校區致理大樓 202會議室（視訊） 

主 席：楊教務長巧玲                                                紀 錄：陳淑儀 

出(列)席： 

壹、主席致詞：非常感謝委員出席本次校課程委員會，今天提案較多，有些委員跟與會老師，後續

還有課程及行程安排，為了不耽誤委員們後續行程，我們直接進入提案討論。 

貳、工作報告：本次有 28單位提案，計 47個議案，本次提案討論順序為科技學院、藝術學院、管

理學院、教育學院、文學院、理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請提案單位於校課委審議通

過後，務必記得續提 6 月 10 日教務會議，後續通過後並請同步更新系所網頁上相關

資料。 

參、提案討論： 

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一、 修正本系學士班開課

系統表，請討論。 

 

 

pp.1-10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工業

設計

學系 

1. 本案業經本系 115 年 4 月 30 日 114 學年

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115 年 5 月 5 日科

技學院課程委員會書面審議通過。 

2. 本 次 調 整 事 項 如 下 ： 

(一)本系大學部四年級下學期原選修課程

「專題設計(二)」，調整為必修課程，並

自 115 學 年 度 入 學 新 生 適 用 。 

(二)原本系大學部二年級下學期必修課程

「設計方法」、「色彩學」調整為選修

課程，並自 115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三)本系學士班學生選修原訂 3 學分科

目，依課程調配規劃調整為 2學分，並自

115 學年度全面適用。 

(四)本系「設計與文化」課程修正名稱為

「設計與民間藝術文化」，並自 115學年

度全面適用。 

(五)配合課程內容調整「專題設計實務 

(生活與文化商品類) 」、「專題設計實務 

(科技商品類)」變更為「專題設計實務 

(一)」、「專題設計實務 (二)」，並自

115 學年度全面適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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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六)配合課程調整「創新與創業管理」、

「創業規劃與實務」課程刪除，並自 115

學年度全面適用。 

3. 檢附本系修正後之學士班開課系統表。 

二、 有關本系工業（生

活）科技教學碩士班(暑碩

班)更改一門選修課程名

稱，提請討論。 

 

 

pp.11-13 

教務單位：進修學院 

工業

科技

教育

學系 

1. 本案經 115 年 4 月 2 日工教系 114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115 年 4 月 2 日工教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及 115 年

4月 23日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課

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2. 更改「數位科技課程教學實務研究」為

「數位科技課程教學研究」英文名稱為

「 Studies in Curriculum Instru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3. 開課系統表調整完如附件。 

4.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三、 修訂本系學士班課程

系統表，敬請討論。 

 

 

pp.14、16-25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電子

工程

學系 

1. 案經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

員會議(115.04.02)、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5.05.22)審議通

過。 

2. 配合本系新進教師專長，新增「無人載

具的發展與設計」。 

3.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檢附課程能力分

配表、修正後課程系統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四、 修訂本系碩士班課程

系統表，敬請討論。 

 

 

pp.14-15、26-28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電子

工程

學系 

1. 案經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

員會議(115.04.02)、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5.05.22)審議通

過。 

2. 配合本系新進教師專長，新增「適應性

天線與相控陣列」、「天線與電磁波傳

播」。 

3. 因應本系新進教師專長及人工智慧

（AI）發展趨勢，為強化學生於相關領

域之知識整合與實務應用能力，並提升

其未來競爭力，新增「人工智慧研究」

課程 

4. 因本系洪群雄老師退休，其專長領域相

關課程無適任師資承接，為符合實際教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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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學資源配置，擬刪除下列課程：「介電

陶瓷理論與實務」、「鐵電陶瓷半導

體」、「陶瓷壓電元件」、「微波陶瓷

通訊材料」。 

5.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檢附課程能力分

配表、修正後課程系統表。 

五、 有關本院「工程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課程

系統表」修訂案，提請討

論。 

 

pp.29-34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工程

國際

碩士

學位

學程 

1. 本案經本院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

課程委員會書面審查通過。 

2. 本學程擬於半導體製程模組新增「機器

學習研究」及「應用電路學」兩門課

程。 

3. 於 111 學年度起學生全面適用。 

4. 檢附課程異動表及課程系統表如附件。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六、 修正「多媒體配樂與

影像聲音微學分學程」、

「流行音樂與音效微學分

學程」、「藝術整合微學

分學程」應修科目表，請

討論。 

 

 

pp.35-38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教務創新組 

藝術

學院 

1. 案經 115 年 4 月 29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

期微學分學程審查小組會議、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課程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 

2. 依本校 115 年 4 月 16 日 高師大教和字第

1151003064 號函辦理。 

3. 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

「微學分學程：課程規劃以有助於學生

能力養成、未來就業為導向，至少六學

分。」本院「多媒體配樂與影像聲音微

學分學程」、「流行音樂與音效微學分

學程」、「藝術整合微學分學程」配合

前開規定，應修總學分數均由 8學分改為

6 學分，選備由至少修應 4 學分調整為 2

學分。 

4. 鑑於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未限制學分

採認之上限，故取消備註第三點採認 4學

分之限制。 

5. 新增備註第五點：本學程依據本校排課

準則第 5 條及教育部 113 年 4 月 17 日臺

教技通字第 1132300922 號函示規定辦

理，考量本學程屬全校性共同課程，且

具高度實務操作之特性，並衡酌其課程

性質之特殊性，為配合校內各類課程

（如教育學程、通識教育課程）及既定

時段安排（如週會及導師時間），爰得

視實際需求彈性調整授課時間至夜間時

修正後通過，

續提教務會議

審議。  

修正內容：  

1.提案附件學

分學程應修科

目及學分表備

註2修正為「核

准修習前已修

過本學程所開

設之科目，得

申請採認，且

以核准修讀本

學程之學年度

前10年內所修

學分為限；惟

所缺學分應從

本學程中其他

科目補足。」 

2.備註3刪除，

後續備註項次

往前移動。 



4 

 

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段，以兼顧教學品質與整體排課之妥適

性。 

6. 檢附修正後「多媒體配樂與影像聲音微

學分學程」、「流行音樂與音效微學分

學程」、「藝術整合微學分學程」應修

科目表如附件。 

7. 自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七、 擬修正表演藝術碩士

學位學程開課系統表，請

審議。 

 

 

pp.39-40 

教務單位：進修學院 

藝術

學院 

1. 案經 115 年 5 月 12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

期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第 2次學程委員

會議書面審議、115 月 5 月 13-18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書

面審議通過。 

2. 基由下述理由，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開課系統表備註擬新增「4.表演藝術演出

研究(I)、 (II)限本學程學生修習。」 

(1) 課程內容具高度專業銜接性： 

本課程係內容涉及表演創作、排練實

務、製作執行、舞台技術整合及展演

發表等專業訓練，需具備本學程先修

課程所建立之基礎知能與實作經驗。 

(2) 課程採團隊創作與長期排練機制： 

課程運作模式包含分組創作、跨域協

作、角色分工及階段性排練，具有高

度團隊合作與持續參與特性。 

(3) 涉及學生學習評量與畢業能力檢核： 

本課程為本學程重要總整性課程，其

評量內容與學生核心能力、展演成果

及畢業能力指標密切相關，屬學程專

業培育與品質管控之一環，故以本學

程學生修習為原則。 

(4) 符合課程特殊性及實務教學需求： 

本課程性質不同於一般講授課程，具

高度實作、排演與即時展演特性，課

程進行須維持固定團隊編制與長時間

密集排練，為避免影響整體教學運作

及演出執行，爰限制由本學程學生修

習。 

3. 自 114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4. 檢附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開課系統表

如附件。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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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八、 修訂「文化創意產業

學程」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表，敬請 討論。 

 

 

pp.41-42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教務創新組 

視覺

設計

學系 

1. 經本系 115年 4月 28日~4月 30日 114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評審委員會

議書審通過、本院 115年 5月 6日 114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會議通過。 

2. 依本校 115 年 4 月 16 日高師大教和字第

1151003064 號函辦理。 

3. 新增備註說明第二點：依據本校學分學

程設置要點第 5 點規定，「學生修習學

分學程科目，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學

分不屬於學生主修學系(所)課程。」 

4. 新增備註說明第三點：核准修習前已修

過本學程所開設之科目，得申請採認，

但以總學分 1/2 學分數為限。且以核准

修讀本學程之學年度前 7 年內所修學分

為限。惟所缺學分應從本學程中其他科

目補足。 

5. 新增備註說明第四點：學生若修畢規定

之 20 學分，得向教務處申請核發學程證

明書。 

6. 新增備註第五點：本學程依據本校排課

準則第 5 條及教育部 113 年 4 月 17 日臺

教技通字第 1132300922 號函示規定辦

理，考量本學程屬全校性共同課程，且

具高度實務操作之特性，並衡酌其課程

性質之特殊性，為配合校內各類課程

（如教育學程、通識教育課程）及既定

時段安排（如週會及導師時間），爰得

視實際需求彈性調整授課時間至夜間時

段，以兼顧教學品質與整體排課之妥適

性。 

7. 檢附其修正後「文化創意產業學程」之

應修科目與學分表。 

8. 自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修正後通過，

續提教務會議

審議。  

修正內容：  

議程提案說明4

刪除「但以總

學分1/2學分數

為限」文字。

附件學分學程

應修科目及學

分表備註3同步

刪 除 相 同 內

容。 

九、 修訂「小民再造市集

再生創新創業微學分學

程」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表，敬請 討論。 

 

 

pp.43-44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教務創新組 

視覺

設計

學系 

1. 經本系 115年 4月 28日~4月 30日 114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評審委員會

議書審通過、本院 115年 5月 6日 114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會議通過。 

2. 依本校 115 年 4 月 16 日高師大教和字第

1151003064 號函辦理。 

3. 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

「微學分學程：課程規劃以有助於學生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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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能力養成、未來就業為導向，至少六學

分。」 

4. 本系「小民再造市集再生創新創業微學

分學程」配合前開規定，應修總學分數

由 8 學分改為 6 學分。 

5. 新增備註第四點：本學程依據本校排課

準則第 5 條及教育部 113 年 4 月 17 日臺

教技通字第 1132300922 號函示規定辦

理，考量本學程屬全校性共同課程，且

具高度實務操作之特性，並衡酌其課程

性質之特殊性，為配合校內各類課程

（如教育學程、通識教育課程）及既定

時段安排（如週會及導師時間），爰得

視實際需求彈性調整授課時間至夜間時

段，以兼顧教學品質與整體排課之妥適

性。 

6. 檢附其修正後「小民再造市集再生創新

創業微學分學程」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表。 

7. 自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十、 修訂本系大學部（師

資生、非師資生）開課系

統表，提請討論。 

 

 

pp.45-50、60-70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音樂

學系 

1. 本案業經 115 年 04 月 27 日 114 學年第二

學期第二次音樂系課程委員會、115年 05

月 06 日 114 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藝術學

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2. 配合課程整，非師資生開課系統表新增

課程：室內樂合奏：聲樂組(一)、(二)、

(三)、(四)，爵士音樂理論與鍵盤和聲

(一)、(二)，鋼琴維修與調音，共 7 門

課。異動課程：爵士音樂史(異動課程名

稱)、彩粧(異動開課學期為上學期)，共

2 門課。刪除課程：室內樂合奏：現代

樂組(一)、(二)、(三)、(四)，室內樂合

奏：古樂 (一 )、 (二 )、 (三 )、 (四 )，琵

琶，南胡，中國笛，管樂合奏教學法，

進階德國木笛吹奏技巧與教學法，提琴

演奏史，中國美術史，西洋美術史，樂

曲創作(一)、(二)，共 18 門課。備註異

動：第 2 點：配合課程調整修訂，第 3-5

點修訂寫法增加易讀性，第 6 點：配合

課程調整修訂，第 7 點修訂內容描述使

其說明更加清楚，第 10 點修訂出席大師

班或講座或音樂會場次為 7 場。 

修正後通過，

續 提 教 務 會

議。 

修 正 內 容 如

下：非師資生

新增開課系統

表備註 14、師

資生新增開課

系 統 表 備 註

16：有關學年

課修訂為學期

課，而停開學

年課者，113 學

年度(含)以前入

學學生未修習

完畢該課程學

分者，得以修

訂後相對應之

相同學期課程

認抵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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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3. 配合課程整，師資生開課系統表新增課

程：室內樂合奏：聲樂組(三)、(四)，共

2 門課。異動課程：爵士音樂史(異動課

程名稱 )、彩粧 (異動開課學期為上學

期)。刪除課程：室內樂合奏：現代樂組

(三)、(四)，室內樂合奏：古樂(三)、

(四)，琵琶，南胡，中國笛，管樂合奏

教學法，進階德國木笛吹奏技巧與教學

法，視覺藝術類別：中國美術史，西洋

美術史，樂曲創作(一)、(二)，共 13 門

課。備註異動：第 3 點：配合課程調整

修訂，第4-6點修訂寫法增加易讀性，第

7點：配合課程調整修訂，第 8點修訂內

容描述使其說明更加清楚，第 14 點修訂

出席大師班或講座或音樂會場次為 2

場。 

4. 調整開課系統表格式，增加易讀性 

5. 115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檢附課程能

力分配表、修正後課程系統表。 

十一、修訂本系碩士班開

課系統表，提請討論。 

 

 

pp.50-59、71-81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音樂

學系 

1. 本案業經 115 年 04 月 27 日 114 學年第二

學期第二次音樂系課程委員會、115年 05

月 06 日 114 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藝術學

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2. 學年課程異動為學期課，異動課程：小

中提琴技巧研究，室內樂合奏：鋼琴組

(一)、(二)，室內樂合奏：弦樂組(一)、

(二)，室內樂合奏：木管組(一)、(二)，

室內樂合奏：銅管組(一)、(二)，室內樂

合奏：混合樂組(一)、(二)，室內樂合

奏：敲擊樂組 (一 )、 (二 )，合唱 (一 )、

(二)，樂團合奏(一)、(二)，共 17 門課

程。 

3. 配合學年課異動為學期課，新增課程：

室內樂合奏：聲樂組(一)、(二)、(三)、

(四)，爵士音樂理論與鍵盤和聲(一)、

(二)，鋼琴維修與調音，鋼琴教學法，小

中提琴技巧研究(二)，室內樂合奏：鋼琴

組 (三 )、 (四 )，室內樂合奏：弦樂組

(三)、(四)，室內樂合奏：木管組(三)、

(四)，室內樂合奏：銅管組(三)、(四)，

室內樂合奏：混合組(三)、(四)，室內樂

修正後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修 正 內 容 如
下：新增開課
系統表備註 3：
有關學年課修
訂為學期課，
而停開學年課
者，114學年度
(含)以前入學
學生未修習完
畢該課程學分
者，得以修訂
後相對應之相
同學期課程認
抵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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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合奏：敲擊樂組(三)、(四)，合唱(三)、

(四)，樂團合奏(三)、(四)共 24 門課程。 

4. 刪除課程：鍵盤和聲、室內樂合奏：古

樂組(一)、(二)、室內樂合奏：現在樂組

(一)、(二)等 5 門。 

5. 通過後自 115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6. 檢附修訂後開課系統表及新增課程能力

配分表如附件所示。 

十二、有關本系「藝術音

樂展演實作課程」安排時

間，統一安排於周一至周

五白天以外時段，請討

論。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音樂

學系 

1. 本案業經 115 年 04 月 27 日 114 學年第二

學期第二次音樂系課程委員會、115年 05

月 06 日 114 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藝術學

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2. 依據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

修訂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排課準

則」，第五條課程安排規範第二點說明

辦理。 

3.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本系「藝術音樂展演實作課程」，主

修、副修課程，因授課方式為個別授

課，課程安排時間統一安排於周一至周

五白天以外時段。 

4. 本系「藝術音樂展演實作課程」，如室

內樂合奏、弦樂合奏等，授課方式為分

組排練、管樂合奏，授課方式為日夜間

併班上課，為讓學生順利選修課程，擬

將本系「藝術音樂展演實作課程」安排

時間，統一安排於周一至周五白天以外

時段。 

修正後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審

議。 

修正內容如下： 

1.修正本案案由

為：有關本系

「藝術音樂展演

實作課程」安排

時間，得視實際

需求彈性調整授

課時間至夜間或

周末時間，以兼

顧教學品質與整

體排課之妥適

性，並備註於開

課系統表，請討

論。 

2.(1)提案說明 3

修正為：本案業

於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

務會議通過本系

「藝術音樂展演

實作課程」，主

修、副修課程，

因授課方式為個

別授課，課程安

排時間統一安排

於周一至周五白

天以外時段。惟

當時未提案納入

備註於開課系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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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2)說明 4 修正

為：本次通案考

量，酌作文字修

訂，並備註於開

課系統表：本系

「藝術音樂展演

實作課程」，如

主修、副修、室

內樂合奏、弦樂

合奏、管樂合奏

等課程安排時

間，得視實際需

求彈性調整授課

時間至夜間或周

末時段，以兼顧

教學品質與整體

排課之妥適性。 

(3)新增說明 5：

115 學年度全面

適用。 

十三、修訂本所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開課系統

表，敬請討論。 

 

 

pp.82-90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進修學院 

跨領

域藝

術研

究所 

1. 經 115 年 3 月 30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所課程會議審議通過，115 年 5 月

6 日藝術學院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2. 修訂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系統表課群類

別。 

3. 115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全面適用。 

4. 檢附課程系統表、新增課程能力配分

表、課程異動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十四、修訂本系學士班開

課系統表，提請討論。 

 

 

pp.91-95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事業

經營

學系 

1. 本案經 115年 4月 15日 114-2第 1次系課

程委員會、115 年 4 月 21 日 114-2 第 1 次

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2. 原不分模組選修課程「投資學」異動至

「財務金融與資訊模組」。 

3. 適用於 112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 

4. 檢附修正後開課系統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十五、有關高齡產業經營

學士原住民專班 115 學年

度入學學士班新增課程規

高齡

產業

經營

1. 本案於 115 年 4 月 15 日經高齡產業經營

學士原住民專班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修正後通過」，續提 115 年 4 月 21 日

修正後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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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劃案，詳如說明，請審

議。 

 

 

pp.96-110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學士

原住

民專

班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級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 

2. 高齡產業經營學士原住民專班將於 115學

年度開辦，有關該專班課委會等事宜，

前於 115年 2月 15日奉校長核定依據「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齡產業經營學士原住

民專班籌備委員會設置要點」由籌備委

員執行課委會、教評會、專班事務會議

等任務，合先敘明。 

3. 檢附課程異動表、開課系統表、新增課

程能力配分表。 

修正新增課程能

力配分表。 

十六、修正本系學士班開

課系統表，請討論。 

 

 

pp.111、114-120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教育

學系 

1. 本案業經本系 115 年 4 月 8 日 114 學年度

第 2 次課程委員會、115 年 4 月 15 日 114

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115年 4月 29日

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2. 本次調整事項如下： 

(一)本系大學部二年級下學期選修課程

「人工智慧與數位教學設計」開課期程

調整至二年級上學期開課，並自 114學年

度起入學生開始適用。 

(二)本系大學部三年級下學期選修課程

「多元文化教育」開課期程調整至四年

級上學期，並自 113學年度起入學生開始

適用。 

(三)本系大學部三年級下學期選修課程

「團體輔導與諮商」增設擋修機制，修

畢「諮商理論」(二下)及「諮商技術」

(三上)2 科課程且成績及格者，始得修習

「團體輔導與諮商」(三下)，並自 114 學

年度起入學生開始適用。 

(四)本系學士班學生選修外系學分，原訂

6-10 學分，取消原訂之區間限制，調整

為上限 10 學分，並自 115 學年度起全面

適用。 

3. 檢附本系修正後之學士班開課系統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十七、修正本系博士班開

課系統表，請討論。 

 

 

pp.111-113、121-130 

教育

學系 

1. 本案業經本系 115 年 4 月 8 日 114 學年度

第 2 次課程委員會、115 年 4 月 15 日 114

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115年 4月 29日

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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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2. 因應系所發展目標及品質保證認證指

標，調整博士班學分架構與領域修課規

範，提升修業彈性。 

3. 本次調整事項如下： 

(一)「必修」應修學分調降為 6 學分。

(二)「選修」應修學分調升為30學分，並

調整各分類名稱為「共同選修課程」、

「研究方法選修課程」及「專業領域選

修課程」。 

(三)科目調整類別： 

1.｢必修」調整為「共同選修」：計有教

育哲學專題研究、教育心理學專題研

究、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等 3 門課。 

2.「專業領域選修」調整為「共同選

修」：計有教育行政學專題研究、課程

理論專題研究等 2 門課。 

3.「共同選修」調整為「專業領域選修：

計有教育改革專題研究等 1 門課。 

4.「專業領域選修」調整為「研究方法選

修」：計有多變量分析專題研究等 1 門

課。 

(四)科目異動： 

1.刪除：計有學習心理學專題研究、教育

人類學專題研究、學校行銷專題研究、

閱讀與寫作歷程專題研究、課程評鑑專

題研究、心理測驗學專題研究、時間序

列專題研究等 7 門課。 

2.新增：計有社會情緒學習課程與教學專

題研究等 1 門課。 

(五)專業領域選修子類別調整： 

1.因科目重複，刪除 a1 子類別：計有課

程政策專題研究等 1 門課。 

2.因科目重複，刪除 a2 子類別：計有教

育政策社會學專題研究等 1 門課。 

3.因科目重複，刪除 b1 子類別：計有教

學心理學專題研究、生死心理與教育專

題研究等 2 門課。 

4.因科目重複，刪除 b1 子類別：計有正

向心理學專題研究、認知心理學專題研

究等 2 門課。 

4. 自 115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檢附本系修

正後之博士班開課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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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十八、調整特教大學部課

程，提請討論。 

 

 

pp.131-138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特殊

教育

學系 

1. 本案經 115年 4月 15日 114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115年 4月 29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 

2. 大學部 3年級「資源班教學實習」擬調整

為「資源班教學實習」、「資源教室方

案實習」各為 4學分，學生修課二選一擇

定。 

3. 檢附修正後課程系統表。 

4. 自 113 學年度起入學(含)以後適用。 

修正後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修正內容： 

1.提案說明 2 修

正為：本系大學

部三年級課程，

新增「資源教室

方案實習」為 4

學分。新增後，

學生修課「資源

班教學實習」及

「資源教室方案

實習」二選一擇

定。 

十九、調整大學部資賦優

異優課程於課程系統表後

之說明列出「資賦優異組

部分於夜間授課」。 

 

 

pp.132-137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特殊

教育

學系 

1. 案經 115 年 4 月 15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115年 4月 29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 

2. 本系資優類課程與師資職前教育資優教

程共同開課，因資優教程學生來自多個

學系，考量燕巢校區學生至和平校區修

課路程因素，故課程大多安排於夜間，

提供共同時段以利學生修課。 

3. 資 優 類 夜 間 開 課 課 程 如 下 ： 

「多元智能理論與應用」、「特殊群族

資優教育」、「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評

量」、「資賦優異學生創造力教育」、

「資賦優異學生情意教育」、「資賦優

異學生領導才能教育」、「資優教育論

題與趨勢」、「資賦優異教育模式」、

「資賦優異學生專題研究」、「資賦優

異學生獨立研究」、「資賦優異各領域

學科教材教法」、「資賦優異教學實

務」、「資賦優異教育教學實習」 

4. 檢附課程系統表。 

5. 自 115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全面適用。 

修正後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修正內容： 

開課系統表備註

8 修正為「本系

所開設資賦優異

組課程與本校師

就處所開設的資

賦優異學程併行

開課，故部分課

程於夜間授

課。」 

二十、擬新增本所日間碩

士班及博士班，選修課程

一門，提請討論。 

 

pp.139-147 

成人

教育

研究

所 

1. 本案經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

委員會議(115.03.05)通過、114學年度第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5.3.11)通

過。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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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2. 擬新增一門「成人人生設計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in Adult Life Design)課程，

為日間碩博合開課程。 

3. 檢附修訂後課程系統表、課程異動表及

課程能力配分表。 

4.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二一、有關本所博士班課

程「核心能力與國際成人

識讀教育專題研究」於夜

間授課，提請討論。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成人

教育

研究

所 

1. 本案經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課程

委員會議(115.04.02)通過、114學年度第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15.4.29)通

過。 

2. 依 教 育 部 專 科 以 上 排 課 規 範 ： 

(1)日間部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天，

進修學制（含在職專班）課程安排以週

一至週五晚間，輔以週六及週日為原

則。 

(2)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同一門

課不得連續授課超過 4節，以及不得以採

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

（例如不得以寒、暑假短期密集完成 1門

課）。 

(3)除課程安排規範外，若學校衡酌特定

學系所、部分學制班別之部分課程因具

特殊性質或聘請國外學者專家等，有彈

性安排課程時間或節數之需求者，應由

學校教務、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

性及合理性，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再

依校內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得酌予彈

性安排。 

3. 追認本所本學期博士班課程「核心能力

與國際成人識讀教育專題研究」申請於

週四 9、T、A 節授課。因本所博士班學

生來源廣泛，多為在職學生，為兼顧學

生修課需求與時間安排，故課程安排至

夜間排課時間，以利學生修課。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二二、本所碩士班及博士

班開課系統表擬新增碩博

合開課程，敬請討論。 

 

 

pp.148-159 

諮商

心理

與復

健諮

商研

究所 

1. 本案經本所 115 年 3 月 26 日 114 學年度

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教育學院

115 年 4 月 29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2. 本所碩士班及博士班開課系統表新增

「藥物心理學研究」碩博合開課程，開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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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課年級為碩二博一，且須先修完「變態

心理學研究」方可選修此課程。 

3. 檢附課程異動單、本所碩博士班開課系

統表及新增課程能力配分表。 

4. 通過後自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二三、擬請同意本所復健

諮商組「身心障礙者個案

管理研究」(3 學分)課程部

分時段調整至夜間授課，

敬請討論。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諮商

心理

與復

健諮

商研

究所 

1. 本案經本所 115 年 4 月 2 日 114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教育學院

115 年 4 月 29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2. 依據本校排課準則第五條第(二)項之課程

安排規範規定如下：除課程安排規範

外，若教學單位衡酌特定課程因具特殊

性質(例如醫學實習、藝術音樂展演實作

課程、實務操作課程等)或聘請國外學者

專家等，有彈性安排排課時間或節數之

需求者，應經由教務、課程委員會審慎

評估其必要性及合理性，應有學生學習

成效評估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再依校

內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專案簽准，得

酌予彈性安排。 

3. 鑑於本學期修課研究生日間於實習單位

實習，屬於實務操作課程，為確保學生

受教權益並兼顧實習時程，經師生共同

研商後，「身心障礙者個案管理研究」(3

學分 )課程部分授課時段調整至夜間進

行，開課時段為每週三 16 時 30 分至 19

時 20 分。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二四、擬修訂本所碩士班

開課系統表，敬請討論。 

 

 

pp.160-161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性別

教育

研究

所 

1. 案經 115 年 4 月 20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1次性別教育研究所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115年 4月 29日 114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2 次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 

2. 擬刪除備註 3，交由指導教授評估。 

3. 檢附本所碩士班開課系統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二五、擬說明本所 114-2

課程非排定於規定時間之

具體事由，敬請討論。 

 

 

性別

教育

研究

所 

1. 案經 115 年 4 月 20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1次性別教育研究所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115年 4月 29日 114學年度第 2學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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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說 明 決 議 

pp.162-164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期第 2 次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 

2. 教務處於 115 年 4 月 1 日來信說明，日間

學制全校性課程，課程之排課規範需依

據教育部規範辦理，本校亦納入排課準

則法制化，教育部要求本校所列課程若

排定於周一至周五平日夜間（A、B、C

節）或假日者，需要再補充說明具體事

由及相關會議佐證資料。 

3. 為顧及學生修課權益並經調查學生對於

開課時間之意見，且性別研究考量到就

業、家庭與進修等各方面平衡，為有助

於打造性別友善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生

參與學習，故將「性別、科技與社

會」、「性別敘事學術寫作與  AI 應

用」、「性別與文學研究」共三門課程

安排於 9、T、A 節。 

4. 檢附本所 114-2 課程表。 

二六、本所擬於 115 學年

度第 1 學期於 A 節開設課

程，敬請討論。 

 

 

pp.165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性別

教育

研究

所 

1. 案經 115 年 4 月 20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1 次性別教育研究所課程委員會、

115 年 4 月 29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2. 為顧及學生學習權益並經調查學生對於

開課時間之意見，且性別研究考量到就

業、家庭與進修等各方面平衡，為有助

於打造性別友善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生

參與學習，故將「性別教育實作」、

「性別教育專題討論」、「性別教育專

題研究」、「女性主義與生態研究」共

四門課程安排於 9、T、A 節。 

3. 檢附本所 115-1 課程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二七、修訂本系大學部

（師資生、非師資生）開

課系統表，提請討論。 

 

 

pp.166、169-177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國文

學系 

1. 本案業經 115 年 04 月 14 日 114 學年第二

學期第一次國文系課程委員會、115年 05

月 06 日 114 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文學院

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2. 因應學生選課及修課之需求，大學部新

增一門不分年級選修學期課程「AI 與文

學創意書寫」，通過後自 115學年度起全

面適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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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3. 大四選修「禮記(一)」、「禮記(二)」課

程調整至大三開設，通過後自 113學年度

起入學(含以後)適用。 

4. 檢附修訂後開課系統表及新增課程能力

配分表如附件所示。 

二八、修訂本系博士班開

課系統表，提請討論。 

 

 

pp.166-167、178-181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國文

學系 

1. 本案業經 115 年 04 月 14 日 114 學年第二

學期第一次國文系課程委員會、115年 05

月 06 日 114 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文學院

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2. 因應學生選課及修課之需求，博士班新

增四門不分年級選修學期課程「戰國楚

文字專題研究（一）」、「戰國楚文字

專題研究（二）」以及「三晉文字專題

研究（一）」、「三晉文字專題研究

（二）」。標示（一）、（二）選課皆

不具階段性，通過後自 115學年度起全面

適用。 

3. 檢附修訂後開課系統表及新增課程能力

配分表如附件所示。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二九、修訂本系碩士在職

專班（書法碩士在職專

班、中國文學碩士在職專

班）開課系統表，提請討

論。 

 

 

pp.167-168、182-189 

教務單位：進修學院 

國文

學系 

1. 本案業經 115 年 04 月 14 日 114 學年第二

學期第一次國文系課程委員會、115年 05

月 06 日 114 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文學院

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2. 因應學生選課及修課之需求，中國文學

碩士在職專班新增一門不分年級選修學

期課程「書法鑑賞研究」。 

3. 書法碩士在職專班新增三門不分年級選

修學期課程「經學研究」、「中國詩學

研究」、「詞學研究」。 

4. 上述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異動，通過後自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5. 檢附修訂後開課系統表及新增課程能力

配分表如附件所示。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三十、英語系大學部課程

名稱調整異動暨研究所新

增課程案，敬請討論。 

 

 

pp.190-201 

英語

學系 

1. 本案經 115 年 4 月 22 日本系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及 115 年 5 月 6 日文學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 

2. 提案大學部課程名稱調整『構詞學』為

『構詞學 I』『構詞學 II』及『歷史語言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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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說 明 決 議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學』調整為『古英文與中古英文導

論』。 

3. 提案新增碩士班課程『第二語言習得之

英語課堂應用研究』及博士班課程『AI

與文學專題研究 』及『當代英國文學專

題研究』。 

三一、同意採計認列一般

生甄選成為師資生後，修

畢『中等學校、國民小

學、特殊教育』等上述教

育專門課程，比照修畢 輔

系/雙主修 同學，其所修得

之教育專門課程學分為系

上選修學分 10 學分。 

 

pp.196-198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英語

學系 

1. 本案經 115 年 4 月 22 日本系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及 115 年 5 月 6 日文學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 

2. 自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一般生適用，以協

助減輕並降低一般生修業負擔。 

3. 檢附修訂後開課系統表。 

修正後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修正內容： 

提案說明「教育

專門課程」修正

為「教育專業課

程」，一般生開

課系統表下方備

註文字同步修

正。 

三二、有關修訂本系「學

士班開課系統表」，請討

論。 

 

 

pp.202-241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師就處課程組 

地理

學系 

1. 本案經 114 年 11 月 12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會議、115 年 03 月 19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會

議、115 年 04 月 17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1 次臨時系課程會議、115 年 05 月

06日 114學年度第 2期第 2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 

2. 本系學士班開課系統表，非師資生及師

資生整併為單一系統表版本。 

3. 本案修訂後之專業必修科目自 115學年度

起入學之學生適用。 

4. 本案修訂後之專業選修科目，除「大二

社會地理」、「大二野外實察與解

說」、「大三臺灣區域地理」三門專業

選修科目自 115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適

用，其餘專業選修科目皆自 115學年度起

全面適用。 

5. 本案異動的課程「電腦繪圖學/選修/3 學

分」：刪除、「野外實察與解說/選修/2

學分」：異動為 3學分、「經濟學（社會

領域）/選修/2 學分」：原大三異動至大

二開課，有納入本系師資職前教育專門

課程之科目及學分表中，擬同步進行修

定，另，為文字一致性，本系師資職前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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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門課程之科目名稱「台」與本系

課程系統表同步，修改為「臺」：台灣

史、台灣自然景觀、台灣地理、台灣區

域地理修正為「臺灣史、臺灣自然景

觀、臺灣地理、臺灣區域地理」。本案

適用對象：「適用於 115學年度起取得修

習資格之師資生」。 

6. 檢附新開課程能力配分表、修正後課程

系統表如附件。 

三三、修訂本所日間部碩

士班開課系統表，提請討

論。 

 

 

pp.242-248、249-251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經學

研究

所 

1. 案經 115 年 4 月 21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2. 因應系所發展及課程需求，擬新增 2門課

程、異動 14 門課程及刪除 6 門課程。 

3. 自 115 學年度起入學(含以後)適用。 

4. 檢附修訂後課程系統表及新增課程能力

配分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三四、修訂本所碩士在職

專班開課系統表，提請討

論。 

 

 

pp.245-248、252-256 

教務單位：進修學院 

經學

研究

所 

1. 案經 115 年 4 月 21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2. 因應系所發展及課程需求，擬新增 1門課

程、異動 2 門課程及刪除 9 門課程。 

3. 自 115 學年度起入學(含以後)適用。 

4. 檢附修訂後課程系統表及新增課程能力

配分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三五、本所華語文教學微

學分學程課程部分節數授

課時間延續到夜間時段事

宜，提請討論。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華語

文教

學研

究所 

1. 本案經 115 年 4 月 29 日華語所 114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15 年

5 月 6 日文學院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續提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 

2.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排課規範： (1)日間部

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 五白天，進修學制

（含在職專班）課程安排以週一至週五

晚間，輔以週六及週日為原則。 (2)每日

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同一門課不得

連續授課超過 4節，以及不得以採短期密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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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 (3)除課

程安排規範外，若學校衡酌特定學系

所、部分學制班別之部分課程因具特殊

性質或聘請國外學者專家等，有彈性安

排課程時間或節數之需求者，應由學校

教務、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

合理性，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再依校

內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得酌予彈性安

排。  

3. 本華語文教學微學分學程之學生來自和

平校區及燕巢校區之各系所，過去常有

學生反映課程衝堂無法選課事，故將課

程彈性安排於 17:30-19:20(第 T、A 節)，

為連續 2 堂課的時間安排，延續至夜間時

段為 A 節(18:30-19:20)，除考量選讀學生

課程衝堂因素外，亦能讓更多學生有機

會選讀，以充實學生之跨領域能力，並

兼顧教學品質與整體排課之妥適性。 

4. 本案擬自 114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三六、有關華語文教學博

士學位學程課程部分節數

授課時間延續到夜間時段

事宜，提請審議。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華語

文教

學博

士學

位學

程 

1. 本案經 115 年 4 月 29 日華語文教學博士

學位學程 114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會

議及 115 年 5 月 6 日文學院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續提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2.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排課規範：(1)日間部

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天，進修學制

（含在職專班）課程安排以週一至週五

晚間，輔以週六及週日為原則。(2)每日

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同一門課不得

連續授課超過 4節，以及不得以採短期密

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例如不

得以寒、暑假短期密集完成1門課）。(3)

除課程安排規範外，若學校衡酌特定學

系所、部分學制班別之部分課程因具特

殊性質或聘請國外學者專家等，有彈性

安排課程時間或節數之需求者，應由學

校教務、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

及合理性，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再依

校內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得酌予彈性

安排。  

3. 由於華語所教室空間不足，專業教室常

已由碩士班排定課程使用，因此，博士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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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班課程彈性排課於 16:30~19:20(第 9、T、

A 節)，為連續 3 堂課的時間安排，延續

至夜間時段為 A 節(18:30-19:20)，除了有

教室的考量外，亦配合博士生上課時

間，讓課程之授課教師有能有較多時間

與學生互動，並指導其學術論文的寫

作，具兼顧教學品質與整體排課之妥適

性。 

4. 本案擬自 114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三七、有關本所 114 學年

度第 2 學期部分課程彈性

安排於 9、T、A 節授課，

敬請討論。 

 

 

pp.256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客家

文化

研究

所 

1. 本案經 115 年 4 月 28 日本所 114 學年度

第一次所課程委員會議、文學院 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2. 依據本校教務處 114 年 12 月 17 日修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排課準則」第五

條：日間學制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

天為原則(即每天第 1 節至 T 節)，有彈性

安排排課時間或節數之需求者，應經由

教務、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

合理性，應有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並明定

完善配套措施，再依校內相關作業程序

審核後，專案簽准，得酌予彈性安排(如

附件一)。 

3. 本所開設之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

文客語文專長」課程除本所師培生選

修，亦有臺文所師培生、國文系碩士班

師培公費生等他系（所）學生跨修，為

降低課程衝堂情形，爰調整部分課程至

較少衝突之時段。 

4. 本所教師尚須支援本校通識課程及跨系

（所）授課，日間可排課時段需整體調

配，考量學生修課時間分布及學習型態

多元，為提升修課可近性，爰彈性運用

傍晚時段安排課程。 

5. 本學期彈性安排課程時間為第 9、T、A

節(如附件二)，已涉及跨夜間時段，擬補

提課程委員會審議，並循本校三級三審

程序辦理，續送教務會議審核。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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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三八、新增理學院鑑識科

學跨域微學分學程課程，

提請討論。 

 

 

pp.258-264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教務創新組 

理學

院 

1. 本案經本院 115 年 4 月 14 日 114 學年度

第 1 次學分學程審查小組會議及 115 年 4

月 28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

程委員書面審查會議及本校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分學程書面審查會議通過。 

2. 原由：整合本校理學院、人文社會與科

學科技等資源，建構跨學科的鑑識 

科學教學平台。透過學分課程之彈性機

制，引導學生學習現代科學證據的 

蒐集、分析與鑑別邏輯，培養學生嚴謹

的觀察力與批判性思考能力，使其 

能將鑑識科學之精神應用於多元專業領

域，提升跨領域解決問題之素養。 

3. 新增理學院鑑識科學跨域微學分學程課

程 20 門選修課程。 

4. 檢附鑑識科學跨域微學分學程應修科目

及學分表。 

5.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三九、理學院鑑識科學跨

域微學分學程課程-犯罪學

理論與實務選修 3 學分，

開課時間擬排定於夜間或

假日上課，提請討論。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理學

院 

1. 115年 4月 14日本院鑑識科學跨域微學分

學程審查小組會議及 115年 4月 28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2. 排課時間規範原則依教育部專科以上排

課規範：(一)日間部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

五白天，進修學制（含在職專班）課程

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晚間，輔以週六及週

日為原則。(二)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同一門課不得連續授課超過 4節，以

及不得以採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

方式授課（例如不得以寒、暑假短期密

集完成 1 門課）。(三)除課程安排規範

外，若學校衡酌特定學系所、部分學制

班別之部分課程因具特殊性質或聘請國

外學者專家等，有彈性安排課程時間或

節數之需求者，應由學校教務、課程委

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理性，並明

定完善配套措施，再依校內相關作業程

序審核後，得酌予彈性安排。 

3. 基於整體教學成效與學生修課可行性之

綜合考量(如下)：(一)提升跨院系學生修

課彈性本課程屬跨域微學分學程，修課

對象涵蓋不同學院及系所學生。多數學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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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平日課表已排定必修及專業課程，

若再安排於週一至週五，易與原有課程

衝突，降低修課意願。安排於夜間或假

日時段，有助於提供彈性選擇，提升跨

領域修習之可行性。(二)鼓勵學生參與跨

域學習微學分學程之設計宗旨，在於促

進學生多元學習與跨域能力培養。將課

程安排於非典型上課時段，可降低學生

因課業壓力或時間衝突而放棄修課之情

形，進而提升參與率，落實學程推動目

標。(三)配合課程實務導向特性「犯罪學

理論與實務」兼具理論與實務內涵，課

程內容可能包含案例分析、實務分享或

延伸活動。夜間或假日時段較具彈性，

利於安排較完整且連貫之教學活動，有

助提升學習深度與教學品質。(四)提升外

聘師資與業界參與可能性鑑識科學相關

領域常需結合實務界專家或業界講師參

與授課。夜間或假日時段較易配合業界

人士之時間安排，有助於引入實務經

驗，強化課程內容之專業性與應用性。

(五)提高整體修課人數與學程推動成效考

量學生修課習慣與時間分配，夜間或假

日時段較能吸引有興趣之學生修習，進

而提升選課人數與學程運作效益，達成

培育跨域鑑識科學人才之目標。 

四十、新增本系大學部數

學組選修課程，提請討

論。 

 

 

pp.265-269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數學

系 

1. 本案經數學系 115 年 3 月 19 日 114 學年

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書審)、115年 3月

24日 114學年度第 8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及 115 年 4 月 28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書面審查）

通過。 

2. 數學系大學部數學組新增「向量分析」

選修課程。 

3.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4. 檢附課程異動表、修正後開課系統表、

新增課程能力配分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四一、本系兼任呂嘉穎老

師之淨零碳管理規劃，日

間課程安排在夜間開課

化學

系 

1. 當初因為本系課程排滿，故只能安排呂

老師課程在夜間上課。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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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請討論案，請討

論。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2. 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排課準則（一）

日間學制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天為

原則(即每天第 1、2、3、4、5、6、7、

8、9、T 節)，教務處提醒本排課方式不

符合準則規定。 

3. 但排課準則說明除課程安排規範外，若

教學單位衡酌特定課程因具特殊性質(例

如醫學實習、藝術音樂展演實作課程、

實務操作課程 等)或聘請國外學者專家

等，有彈性安排排課時間或節數之需求

者，應經由教務、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

其必要性及合理性，應有學生學習成效

評估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再依校內相

關作業程序審核後，專案簽准，得酌予

彈性安排。 

4. 依準則說明，先送系課程委員會徵詢各

委員意見後續送院課程委員會和校課程

委員會。 

5. 經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

會書面審查結果，本系共發出 12 份書審

單，回收 10 份，皆表同意。 

6. 本案經本校 115 年 4 月 20 日至 4 月 28 日

理學院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

員會議紀錄（書面審查）審查結果：全

院 15 位委員共 15 位委員回傳，達應出席

人數二分之一，15 位委員均同意本案，

達法定議決人數。 

7. 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四二、本系大學部開課系

統表修正案，請討論。 

 

pp.270-276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物理

學系 

1. 本案經 115 年 3 月 26 日物理系 114 學年

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15年

3月 26日物理系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及 115 年 4 月 28 日

理學院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 

2. 新增學士班選修課「料理科學 Science of 

Cooking」(2 學分)。 

3. 刪 除 學 士 班 選 修 課 「 軍 訓 Military 

Education」(1 學分)。 

4. 根據本系大學部開課系統表，備註欄第 3

點：「學期學分」欄中標記 (1)、 (2)、

(3)、(4)之科目，該科不計入畢業學分。

移除以下科目學期學分標記之()：自然科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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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領域探究與實作專題(2 學分)、探究與

實作課程設計(2 學分)、生活科技概論(3

學分)、生物學及生物學實驗(4 學分)、地

球科學概論(含實習)(4 學分)。即上述科

目可計入本系畢業學分計算。 

5. 修正後開課系統表、課程異動表及新增

課程能力配分表如附件。 

6. 自 115 學年度起學生全面適用。 

四三、本系碩士班及博士

班開課系統表修正案，請

討論。 

 

 

pp.277-285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物理

學系 

1. 本案經 115 年 3 月 26 日物理系 114 學年

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15年

3月 26日物理系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及 115 年 4 月 28 日

理學院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 

2. 碩士班及博士班開表格式修正，所有選

修改為不分學年開課。 

3. 修正後開課系統表如附件。 

4. 自 115 學年度起學生全面適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四四、本系輔系科目學分

表修正案，請討論。 

 

 

pp.286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物理

學系 

1. 本案經 115 年 3 月 26 日物理系 114 學年

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15年

3月 26日物理系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及 115 年 4 月 28 日

理學院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 

2. 依現行本系大學部開課系統表調整本系

輔 系 科 目 學 分 表 ， 調 整 如 下 ： 

(1)力學改為：力學(一)主系學分 3 及輔系

學分 3。 

(2)普通物理學實驗輔系學分 3 改為 2。 

(3)光學改為：近代光學主系學分3及輔系

學分 3。 

(4)調整後輔系合計學分為 29。 

3. 備註欄標示：自 115 學年度起修習者適

用。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四五、有關本系博士班一

年級課程「高等奈米物理

(二)」於夜間開課事宜，

請討論。 

 

物理

學系 

1. 本案經 115 年 4 月 9 日物理系 114 學年度

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議暨物理系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審議

通過及 115 年 4 月 28 日理學院 114 學年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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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 

2. 配合教育部今(115)年 3月 13日臺教高(三)

字第1152200721C號函知本校為維護學生

受教權益受檢學校，其中日間學制全校

性課程，課程之排課規範需依據教育部

規範辦理，本校亦納入排課準則法制

化，教育部要求本校所列課程：排定於

周一至周五平日夜間或假日者，需要再

補充：說明具體事由及相關會議佐證資

料。 

3. 根 據 本 校 排 課 準 則 ， 第 五 點 ： 

(一)日間學制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天

為原則(即每天第 1、2、3、4、5、6、

7、8、9、T 節)。進修學制課程安排以週

一至週五晚間，輔以週六及週日為原

則。每日之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同

一 門 課 不 得 連 續 授 課 超 過 4 節 。 

(二)除課程安排規範外，若教學單位衡酌

特定課程因具特殊性質(例如醫學實習、

藝術音樂展演實作課程、實務操作課程

等)或聘請國外學者專家等，有彈性安排

排課時間或節數之需求者，應經由教

務、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

理性，應有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並明定完

善配套措施，再依校內相關作業程序審

核後，專案簽准，得酌予彈性安排。 

4. 追認本系本學期博士班一年級課程「高

等奈米物理(二)」申請於週三 9、T、A節

授課。具體事由：該課程包含實驗操

作，考慮實驗連貫性，以及奈米量測設

備對環境震動與電磁干擾的敏感度較

高，因此課程需跨到晚上時段，對於測

量有較佳的穩定度。 

5.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與明定完善配套措施

如附件。 

四六、修訂本系學士班課

程系統表，提請討論。 

 

 

pp.287-290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生物

科技

系 

1. 本案經 115 年 4 月 7 日生科系 114 學年度

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追認通過、

115 年 3 月 3 日生科系 114 學年度第 4 次

系務會議開會討論通過及 115 年 4 月 28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理學院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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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2. 為鼓勵學生多元學習，提升跨領域知識

能力與競爭力，提供學生自由跨域選課

空間，修正本系學士班系統表備註 6.學生

選修本校外系課程，最高採計 9學分為畢

業學分。 

3. 自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學士班全面實

施。 

4. 檢附修正後課程系統表。 

四七、擬修訂本中心通識

教育科目課程系統表，請 

討論。 

 

 

pp.291-305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通識

教育

中心 

1. 案經本中心 115年 4月 17日 114-2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暨院課程委員會議

(書面)審議通過。 

2. 擬於「創意生活領域」新增「化學×AI×

生活」課程，通過後自 115 學年度第 1 學

期起適用。 

3. 檢附新開課程能力配分表、修正後課程

系統表如附件。 

照案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上午 11時 15分 


















